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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机构、人员情况
津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财政拨款一级预算行政事业单位，根据编委核定，我单位内设科室9个，所属事业单位6个。内设科室分别是办公室、人事股、财务审计股、法制股、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城镇建设管理股、建筑业管理股、消防工程监督管理股、住房保障管理股。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海绵城市建设服务中心、城市燃气热力管理办公室、市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办公室、市村镇建设管理站、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市城建档案馆六个事业单位。
2、单位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常德市有关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相关行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2）贯彻执行住房保障政策措施；拟订全市住房保障政策，编制全市保障性住房、国有工矿和城市棚户区改造整体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相关部门做好保障性住房资金筹集、监管和使用。
（3）负责建筑业企业资质、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和城市建设档案管理；牵头组织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联合验收工作；对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进行监督管理。
（4）贯彻执行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并组织监督实施；负责全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发布权限内建设工程造价信息   
（5）指导、监督全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负责全市本级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批；负责全市城区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及备案；负责全市房屋、建设工程消防、防震的设计审查验收。
（6）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房地产市场行为；负责全市房地产综合开发、房屋租赁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市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备案；负责全市城市商品房预（销）售管理；负责全市城区商品房预售款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监督管理；负责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负责全市房地产信息管理。
（7）负责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施工安全监督；负责全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负责全市城区房屋白蚁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涉及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8）组织全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拟订全市村镇建设发展规划、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市村庄、集镇建设管理；指导重点镇、示范镇（村）、中心镇、特色镇、传统村落等品牌村镇的创建和建设；指导规范农村建房和农村危房改造，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负责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9）负责全市物业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指导全市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组织、指导、监督市城区房地产项目房屋维修资金归集和使用管理。
（10）组织、指导全市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进步工作。组织拟订全市建筑节能与建设科技发展的措施、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相关行业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新技术开发利用；编制并实施全市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规定。
（11）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责任。负责城市道路、市政公用设施及城市桥梁的维护管理，负责城市道路临时占用、挖掘修复审批和监督管理，负责地下管网建设及运行等工作；负责城市燃气热力、节约用水、给排水、污水处理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12）负责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保障性安居工程、海绵城市建设、房地产市场的行政执法工作。
（13）负责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企业资质的注册管理及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执业资格的管理和专业技术职称初审；拟订行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导行业人才队伍建设，组织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职工队伍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
（14）负责住房保障对象资格审核，发放相关证件；负责廉租房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租金核减等工作；负责全市城乡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规划执行、计划下达和牵头组织、竣工验收工作，参与城乡保障性住房的质量监管；负责拟定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审核程序、动态管理、退出执行等管理办法；负责考核、监督、管理全市住房保障工作。
（15）负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参与消防工程验收、备案；负责消防工程检验等日常监督管理
3、单位财务情况（资产负债情况）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45.37万元，负债总额37.04万元，净资产303.32万元。较期初资产减少18.45万元，负债减少0.02万元，净资产减少23.43万元，减少主要原因是财政应返还额度收回。
4、绩效目标
以建设“澧水流域现代化中心城市”为目标，通过打造“红色住建、活力住建、清廉住建”，全面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体环境治理、供水供气保障、建筑行业管理、村镇建设、安全生产等各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为把津市打造成“宜居之城、活力之城、智慧之城、健康之城、低碳之城”贡献住建力量。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2024年基本支出531.86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93.88  万元，一般商品服务支出97.9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0 万元。
2.项目支出情况：2024年度项目支出124万元，其中：
①商品和服务支出117万元；②资本性支出7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2024年度政府性预算拨款收入和支出安排。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扎实推进降本增效。开展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单价测算评估，目前正在进行磋商谈判。乡镇污水经评估谈判，支付2023年污水处理费用181.41万元，同比原结算方式减少政府支出56.77万元，年度核减率23.83%,年度费用下降为原结算方式的67.18%。2024年城建计划项目31个，总投资26383.67万元，民生实事项目双济中路改造已建成通车，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100%。新建及改造排水管网10.4千米、供水管网25.84千米。“一拆四增”一、二期建设基本完成，累计投入资金约800万元，共拆除围挡5473米，新增绿地60969平方米、车位594个、口袋公园14个、健身休闲场所9处，引进游乐园项目1个。做好精细维管和城市长效管理。对全市140余万平米主次干道及人行道、7000多盏路灯、160余公里雨污水管网、117万平米公用绿地、240亩城市水体进行了精细化维护管理。加强三湖公园维护管理，投放锦鲤鱼苗近2万尾，新增各类亮化照明灯具800套、灯带2000米。完成路面及人行道维护6100平方米，路面沥青灌缝及侧平石维护18433米，疏通排水管网、子沟14.6千米，清理泄水井3252座，更换各类路灯1124套。紧盯重点消除安全隐患。深入开展了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房屋安全、人密场所等专项检查以及各专委会交叉检查，累计发现一般隐患360个，重大事故隐患7个，均已限期整改完毕。严格执法守住安全底线。牢固树立“违法违规就是安全隐患”理念，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行动，重点查处未批先建、非法供气、未经验收擅自投入使用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开展梯位惠民。2024年已审批电梯加装7台，其中5台已竣工、2台正在施工。切实保障农房安全,鉴定农村“六类”重点对象房屋4998户，完成危房改造35户，拨付危改补助资金94.9万元。培训并考核发证乡村建设工匠72人，继续教育53人。全市新建农房198户，开展农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集中抽查3次，发现施工风险隐患48户，均已督促整改到位，切实保障了新建农房质量安全。稳步推进保交房工作,兆源贤庄104套、金鼎大厦47套、新天地三期2#、3#楼201套，总计352套已经交付，仅剩新天地三期1#楼106套未交付（其中61套已逾期），计划2025年5月31日前完成新天地三期整个项目剩余配套建设，6月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启动不动产登记办理工作。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社会成本、生态成本偏差在于城市基础老化，提质更新技术需加快，生态环境维护需持续跟进，经济效益指标为公益性服务得到认可要不断改进方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保持优美的环境，并持续发挥作用让服务对象满意。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不断更新技术，在控制好成本的情况下开展好日常工作。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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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需要以下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一个项目支出一张表）


